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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2學年度第 2學期 

學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經 113年 2月 26日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討論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 103年 11月 12日頒布之「學生輔導法」。 

(二) 本校 105年 8月 26 日訂定之「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要點」 

二、 目標： 

(一) 以全校學生為服務對象，就其能力、性向及興趣，輔導其適性發展。 

(二) 協助學生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培養健全的人格，增進其群性發展，及生活適應能力。 

(三) 協助學生培養優良的學習態度、方法與習慣，以發揮其潛能。 

(四) 協助學生瞭解自己所具條件、認識環境及工作世界，俾正確選擇升學與就業的方向。 

(五) 培養學生富有仁愛心、自信心，保持崇高理想，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三、 組織： 

(一)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為全校輔導工作最高負責人，綜理全校輔導工作。 

(二) 本委員會由校長聘請教務、學務、實習、總務、輔導、圖書館、人事、主計主任、輔導

教師、生輔組長、訓育組長、各年級教師代表、職員工代表、學生代表及家長代表為委

員，共 19人（含主任委員），任期一年。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三) 委員任期以該年度 8 月 1日起至翌年 7月 31 日止為原則。惟部分委員代表(如家長代

表…...等)因故未產生前，仍以原委員代表為委員。 

四、 實施要項： 

(一) 生活輔導（學務處主辦，輔導室協辦） 

1. 進行新生始業輔導與轉銜服務，以增進學生之生活適應能力。 

2. 實施學生輔導與諮商工作，瞭解並協助學生解決問題。 

3. 辦理銷過輔導，促進學生團體生活之適應。 

4. 協助學生發展有益身心之休閒活動。 

5.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年度工作計畫，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6. 依據家庭教育年度工作計畫，辦理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7. 其他有關生活輔導之協調與執行事宜。 

(二) 學習輔導（教務處主辦、輔導室協辦） 

1. 依據生涯輔導年度工作計畫，辦理生涯輔導相關活動。 

2. 輔導學生培養良好之學習態度、習慣與方法。 

3. 強調多元智慧，鼓勵學生發展自我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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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宣導多元入學管道，並鼓勵學生選讀符合自己特質之校系。 

5. 推動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協助學生建立自己豐富多元的學習成果。 

6. 建立學生穩定就學機制。 

7. 其他有關學習輔導之協調與執行事宜。 

(三) 生涯輔導（實習處主辦、輔導室協辦） 

1. 依據生涯輔導年度工作計畫，辦理生涯輔導相關活動。 

2. 協助學生瞭解自己所具專長及職業性向。 

3. 陶冶學生職業道德。 

4. 提供並分析職業有關資料。 

5. 實施學生就業諮商。 

6. 協助辦理畢業生就業後之追蹤輔導。 

7. 其他有關就業輔導之協商與執行事宜。 

(四) 輔導行政（輔導室主辦） 

1. 擬定年度輔導工作計畫。 

2. 編列預算，申請經費，充實輔導設備，辦理各項主題活動。 

3. 召開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 

4. 建立學生輔導資料，對於高風險/高關懷學生，進行個案管理與轉銜通報服務，並視學

生需求召開個案會議。 

5. 實施心理與教育測驗。 

6. 參與校外進修及研習活動。 

7. 個別輔導及團體輔導之實施與記錄。 

8. 個案研究及專題研究之實施與記錄。 

9. 發行輔導刊物。 

10. 與各處室協調辦理有關輔導事項。 

(五) 身心障礙學生輔導（資源班主辦、輔導室協辦） 

協助有需求的身心障礙學生，提供諮商輔導、生涯規劃之相關服務。 

五、 實施時程：113年 2月~113年 7月 

六、 輔導室工作實施內容： 

項

次 
項  目 具         體        作        法 預計辦理時間 

一 生涯輔導 

1.生涯規劃課程 整學期 

2.備審資料指導 整學期 

3.三年級甄選入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範例蒐集與建檔 整學期 

4.九大職能星線上測驗 3／0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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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辦理技專校院博覽會、工作協調會 

3／27技專校院博覽會工作

協調會(12：30) 

4/2 下午技專校院博覽會場

地佈置 

4/3第 3、4節技專校院博覽

會 

6.辦理三年級模擬面試 

6／11 技專校院甄選入學模

擬面試(輔導室主辦，協同各

科辦理)。(各甄選學校自 6

／15～6／30 進行第二階段

指定項目甄試) 

7.辦理學生理財講座 2／21 

8.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偏遠地區高級中等

學校充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計畫」，各處室協同推動 
整學期 

二 
學生基本資料

之建立與運用 

1.期末回收學生事務溝通聯繫紀錄表 6／12 開始回收 

2.請各班導師於校務系統記錄高關懷學生或學生特殊事

件之輔導紀錄(B卡) 

整學期 

三 
心理測驗實施

運用 

1.與 1111人力銀行合作，辦理九大職能星線上測驗 3／04～3／15 

2.依學生需求，提出個別或團體施測，協助學生自我探索 整學期 

四 生命教育 
1.生命教育融入生涯規劃科教學 整學期 

2.辦理相關活動宣導 3／22戶外探索教育體驗 

五 性別平等教育 

1.性別平等教育融入生涯規劃科教學 整學期 

2.辦理相關活動宣導：學生周會、班級團體輔導、心橋出

刊與導讀、性別平等教育體驗活動、小團體輔導 

學生周會--4／24 

班級團體輔導--3／13-4／

10，共 9場 

心橋出刊與導讀—5月 

性別平等教育體驗活動—未

定 

小團體輔導 4／24-5／29共

6次，由實習諮商心理師帶

領 

六 家庭教育 
辦理相關活動宣導：學生理財講座、學生周會、班級團體

輔導、心橋出刊與導讀 

 

七 教師研習 

1.薦派教師參加校外研習 整學期 

2.辦理中離生預防、追蹤輔導及復學之全校教師輔導知能

研習 

5／29( 講師：國立潮州高中

學務處李伯恩主任。主題：

青春期風暴來襲，大家請注

意!!談青少年的偏差行為與

因應) 

八 個別諮商/高 1.對個案進行危機評估、派案及個案管理；以三級制進行整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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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學生輔導 初級、二級、三級預防與輔導 

2.視個案需求通知相關人員或召開個案會議 整學期 

3.每月上傳輔導室個別諮商與相關服務人次至教育部填

報系統 
整學期 

4.高關懷學生個案管理 整學期 

5.召開學生轉銜評估會議 05／01 

九 小團體輔導 主題聚焦於性別、親密關係等議題 
4／24-5／29共 6次，由實

習諮商心理師帶領 

十 銷過服務輔導 即日開始 

整學期(高三同學須在 5/17

前完成銷過。惟因累積滿三

大過而無法取得畢業資格同

學得銷過至 7/31) 

十

一 
特教學生輔導 

1.個別輔導 

整學期 2.視需求辦理個案會議(資源班導師、任課老師、相關單

位) 

3.新生提報鑑輔，心評人員需要為一年級學生施測 3月 

十

二 

中途離校及穩

定就學 

1.中途離校學生追蹤與輔導 整學期 

2.轉、復學生輔導 2-3月 

3.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學年度補助辦理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穩定就學措施實施計畫」，各處室協同推

動。 

(1)中離生追蹤與輔導(可進行家庭訪問)(協同相關處室

辦理) 

(2)多元彈性課程(協同相關處室辦理) 

(3)高關懷中離預警學生認輔 

(4)戶外探索教育體驗活動 

(5)全校教師中離生預防、追蹤輔導及復學輔導知能研習 

整學期 

 

 

 

 

 

 

3/22 

5/29 

十

三 
輔導專刊 

每學期『心橋』出刊一次（主題：家庭教育、性別教育、

網路成癮） 
5月 

 

十

四 

 

輔導人力及資

源 

1.輔導股長訓練。 2/21 

2.網頁及輔導專欄之更新與維護管理。 整學期 

3.設備管理：書籍影片、影音媒材、軟硬體設備管理。 整學期 

4.世界展望會來訪活動 視對方聯繫 

十

五 
校內委員會 

1.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2.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2/26 

若有申訴案件再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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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經費概算與經費來源： 

項次 活動名稱 經費概算 經費來源 

1 家庭教育學生講座-

理財大補帖(2/21) 

 

1.含內聘講師費、健保補充保費，共約

2042元。 

112學年度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補

助高級中等學校推

動家庭教育暨親職

教育工作實施計畫 

2 學生周會：家庭教育

專題演講(4/24) 

 

1.含外聘講師費、交通費、健保補充保

費、雜支，共約 5000 元。 

2.實際支用依所申請的計畫，在經費額

度內支應。 

112學年度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補

助高級中等學校推

動家庭教育暨親職

教育工作實施計畫 

2 戶外探索教育體驗

(3/22) 

1. 含學生活動費用、保險費、車資、

膳費、內聘講師費、雜支，共約30000

元。 

2. 實際支用依所申請的計畫，在經費

額度內支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 112學年度補助

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穩定就學措施實施

計畫 

3 班級團體輔導

(3/13-4/10) 

1. 含內聘講師鐘點費、健保補充保

費、影印費，共約 12000元。 

2. 實際支用依所申請的計畫，在經費

額度內支應。 

112學年度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補

助高級中等學校推

動家庭教育暨親職

教育工作實施計畫 

4 技專校院博覽會

(4/3) 

1. 收入為本校水電費；支出則包含水

電費、餐費、影印費、文具費與雜

支，共約 15000 元。 

2. 此經費另案簽核，依實際收支為主。 

 

5 性別教育體驗活動 1. 尚未規劃接洽。 

2. 此經費依活動簽呈及實際使用情形

支出。 

由輔導室業務費項

下支出 

6 全校教師研習：中離

生預防、追蹤輔導及

1. 含外聘講師費、交通費、健保補充 

  保費、雜支，共約 5000元。 

國教署 112學年度補

助辦理高級中等學校

3.家庭教育推動執行小組 

4.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 

5.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會議 

6/19 

2/26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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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學輔導知能研習

(5/29) 

2. 實際支用依所申請的計畫，在經費 

  額度內支應。 

學生穩定就學措施實

施計畫 

7 小團體輔導

(4/24-5/29) 

1. 含影印費、雜支，共約 1000元。 

2. 此經費依活動簽呈及實際使用情形

支出。 

由輔導室業務費項

下支出 

八、 獎勵：參與輔導工作績優之教職員，由輔導室簽請校長獎勵。 

九、 本計畫經輔導工作委員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